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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沪0112刑初1781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振文，男，1988年10月1日出生，XX，大学本科，农民，；因涉嫌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于2021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海涛，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男，1980年9月10日出生，XX，大学本科，农民，；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于2021年9月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项颖，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城，女，1995年9月19日出生，XX，中专文化，农民，；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于2021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李唤，女，1989年8月3日出生，XX，初中文化，农民，；因涉嫌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于2021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雪婷，女，1999年12月30日出生，XX，初中文化，农民，；因涉嫌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于2021年7月8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8月13日被取保候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刑诉〔2021〕16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振文、李某

、彭城、李唤、刘雪婷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于2021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

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浦娟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振文及其辩护人黄海涛、被告人李某

及其辩护人项颖、被告人彭城、李唤、刘雪婷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20年11月起，被告人吴振文伙同被告人李某租赁本市闵行区XX路XX号

XX栋XX室，雇佣被告人刘雪婷、彭城和李唤，从事通过微信等渠道向他人购买手机号

码和验证码，并通过购买的手机号码和验证码注册京东商城会员账号，再将注册的会员

账号加价出售给他人。被告人吴振文和李某非法获利人民币73,193元。

2021年7月7日，被告人吴振文、彭城、李唤、刘雪婷被抓获归案；2021年9月3日，被告

人李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五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

案发后，被告人吴振文、李某退出全部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被告人吴振文、李某、彭城、李唤、刘雪婷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

有证人隋某的证言，涉案场所租赁合同及费用支付凭证，微信聊天截图、微信支付账单

明细、银行汇款凭证，检察机关的扣押财物文件清单，公安机关的扣押清单、抓获经过

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振文、李某结伙，雇佣被告人彭城、李唤、刘雪婷，非法获取、出

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属共同犯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吴振文、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被告人彭城、李唤、刘雪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

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振文、彭城、李唤、刘雪婷均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李某具有



自首情节，且均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从宽处罚。被告人吴振文、李某在案发后已

全额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振文、李某的辩护人以吴、李均系初犯，认罪认

罚并已全额退赃等为由请求对该两名被告人从宽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振文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

纳。）

二、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

纳。）

三、被告人彭城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

纳。）

四、被告人李唤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五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

纳。）

五、被告人刘雪婷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如数缴

纳。）

六、退出赃款予以没收。

被告人吴振文、李某、彭城、李唤、刘雪婷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

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

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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